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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市区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大学生医疗待遇

一、享受对象及参保要求

我校全体学生应根据《湖州市市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

行办法》、《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大学生参加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及调整市区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医保有关政策的通

知》和《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市区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门诊医疗统筹制度及调整医保有关政策的通知》等文件精神，

按属地化管理的原则，参加湖州市市区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费用自理。

大学生在所在学校办理参保缴费手续，大学生参保费用每年

征缴一次，大学生参保缴费期为 8月 1日至 9月 30日，待遇享受

期为当年 9月 1日至次年 8月 31日。

二、参保学生医疗待遇

（一）学生门诊医疗

1．就医范围

（1）参保学生可持本人的“湖州市社会保障卡”到本校门诊

部或湖州市吴兴区范围内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医保定点药

店除外）。

（2）参保学生在寒暑假及节假日回原籍期间患病的可到原

籍所在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二级及以上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就诊。

（3）学生在参加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如教育实习、社会实

践、毕业实习等）期间患病，可以就近在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或二级及以上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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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门诊医疗待遇

（1）参保学生门诊医疗的报销范围参照《湖州市市区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等文件规定执行。

（2）参保学生在湖州市市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站就医的报

销比例为 55%，在本校门诊部、市区二级以下（含二级）医保定

点医疗机构就医的报销比例为 30%，市区三级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门诊报销 20%。医保年度门诊最高报销额度为 1200元。

（3）参保学生假期返乡期间在户籍地就医发生的医疗费用按

相应的级别标准给予报销。

（4）学生在参加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如教育实习、社会实

践、毕业实习等）期间，须提供学院证明，在校外活动地所发生

的医疗费用按相应的级别标准给予报销。

（5）长期异地居住的参保人员，经本人申请，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核准，可在居住地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参保人员所发生的医

疗费用按相应的级别标准给予报销。

（二）学生住院医疗

1．就医范围

（1）参保学生可持本人的“湖州市社会保障卡”到湖州市吴

兴区范围内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

（2）参保学生可在原籍所在地的二级及以上医保定点医疗机

构住院治疗。

（3）因病情需要转外地医保定点医院住院治疗的，须到湖州

市吴兴区范围内的市级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办理转院证明，并报湖

州市吴兴区居民医保办备案。未提交转院证明的，按非定点医疗

机构标准报销。

（4）学生在参加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如教育实习、社会实

践、毕业实习等）期间患病需住院治疗的，可以就近在当地医保

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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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院医疗待遇

学生因病住院治疗，所发生的符合湖州市市区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支付范围、就医范围的住院费用由湖州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办公室按《湖州市市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等

文件的规定报销。

（1）市区定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住院起付标准为 300元，300
元以上至最高支付限额部分报销 90%。

（2）市区二级以下（含二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起付标准为

600元，600元以上至最高支付限额部分报销 75%。
（3）市区三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标准为 1500元，1500元以

上至最高支付限额部分报销 60%。
（4）市区三县（德清、长兴、安吉）医疗机构（须为当地医

保定点单位）住院，按市区三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标准执行。

（5）市外定点医疗机构住院起付标准为 2000元，2000元以

上至最高支付限额部分报销 45%。
（6）市外非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医疗费用自理 40%后，按市外

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标准执行。

（7）同一医保年度内，住院设一次起付标准；转上级医疗机

构就医的，起付标准按转入医疗机构执行，起付标准按差额扣减。

（8）医保年度住院最高支付限额为上年度市区城镇居民可支

配收入的 6倍（以出院日期为准累计计算）。

3. 重大疾病住院医疗待遇

将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急性心肌梗塞、脑梗死、1型糖尿病、

甲亢、唇腭裂、儿童苯丙酮尿症、儿童尿道下裂纳入重大疾病保

障范围，住院治疗发生的符合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医疗费用，

列入居民医保基金支付范围，基金支付在原有报销比例的基础上

再上浮 10%（即按规定报销比例的 110%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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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生门诊特殊病种医疗待遇

特殊病种是指：参加湖州市市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学

生在门诊进行恶性肿瘤治疗、尿毒症透析治疗、组织器官移植后

抗排异治疗、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重症瘫痪、重症精神病、血

友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结核病、儿童孤独症、艾滋病机会性感

染以及在市中心医院开发区分院乙肝患者抗病毒药物治疗纳入特

殊病种管理，其在门诊发生的符合居民医保规定支付范围的针对

性治疗费用，按住院医疗待遇予以支付。

患特殊病种的参保人员，须到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备

案手续。

（四）参保学生医疗费结算

1. 结算方式

（1）参保学生持本人社会保障卡在本校门诊部就医或到湖州

市吴兴区范围内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实行划卡结算。医保基金

支付的医疗费用直接抵扣医疗费用。

（2）经批准到外地定点医院治疗的住院医疗费用凭转院证

明、本人社会保障卡、银行卡及身份证到本校门诊部一楼或吴兴

区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公室审核报销。

（3）放假期间在原籍所在地治疗的医疗费用凭本人社会保障

卡、银行卡及身份证到本校门诊部一楼或吴兴区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办公室审核报销。

（4）学生在参加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期间的医疗费用凭学院

证明、本人社会保障卡、银行卡及身份证到本校门诊部一楼或吴

兴区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公室报审核销。

2. 参保人员使用乙类药品和接受乙类医疗服务项目的，个人

先自理 20%；使用乙类医用材料的，个人先自理 35%。住院床位

费标准为每日最高 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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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人员在二级以下（含二级）定点医疗机构门诊，使用中

药饮片、院内中药制剂、针灸推拿等传统中医药服务项目的，基

金支付在原有报销的基础上再上浮 20%（即按规定报销比例的

120%支付）。

3. 下列医疗费用不纳入居民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1）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

（2）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

（3）应当由公共卫生负担的；

（4）在境外就医的；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五）以上没有单独说明的门诊治疗、住院、特殊疾病的报

销规定，参照《湖州市市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

《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及调整市区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医保有关政策的通知》、《湖州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市区实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医疗

统筹制度及调整医保有关政策的通知》等文件执行。

三、参保学生医药费报销

1．湖州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医保处委托本校门诊部设立

居民医保报销窗口，对湖州市参保大学生按城乡居民医保的有关

规定报销医药费，协助湖州市吴兴区城乡居民医保办办理参保学

生的医药费审核等管理工作。

2．校门诊部设专人审批报销，报销所需材料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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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市区城乡居民医保（大学生）医疗报销所需提供材料

湖州市
户籍

所在地
转上级
医院

校外
活动

吴兴区范围
内医保定点
医疗机构

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或二级及
以上医疗机构

外地省
级定点
医院

就近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或二级及以
上医疗机构

门诊 住院 门诊 住院 住院 门诊 住院

社会保障卡 √ √ √ √ √

身份证
复印件

√ √ √ √ √

银行卡 √ √ √ √ √

发票原件 √ √ √ √ √

病历卡及
复印件

√ √

住院费用
汇总清单

√ √ √

出院小结 √ √ √

转院证明 √

学院证明 √ √

注：1. 学生参加居民医保以外保险的，另需提供一份发票的复
印件。
2. 转院证明必须由湖州市市级定点医院开具后，并经吴兴
区居民医保办备案。

3．报销时间：每周三 8：30——11:00、14:00——17:00。

4．报销地点：校门诊部一楼医药费报销审核窗口及吴兴区居

民医保办公室审核报销窗口。

四、未尽事宜按照湖州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有关办法

执行。




